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

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公告  

與金涌投資之戰略合作  
 
本公告乃由華誼騰訊娛樂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自願作出，  以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本

集團最近期之業務發展。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有鑑於（其中包括）與金

涌投資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1 3 2 8）（「金涌投資」）的潛在戰略協

同效應，本公司與金涌投資於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訂立了一份戰

略合作框架協議（「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根據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本公司及金涌投資將在海外戰略發展和資

本市場領域展開友好合作，並共同探索和評估海外投資倂購機會

（「戰略合作」），唯有待進一步談判最終協議方告作實。董事會認為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之訂立將為本集團提供更廣闊的機會以探索海外

機遇及進一步實現業務和運營多元化，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

利益。  
 
  



金涌投資主要從事提供投資管理業務及戰略性直接投資業務。金涌

投資之多數股權由弘毅投資集團持有，而弘毅投資集團亦是本公司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發行之可換股債券的認購方的最終實益擁有人。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除上文已披露以

外，金涌投資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或其任

何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並無任何關連。  
 
一般事項  
 
董事會謹此強調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及金涌投資概無訂立任何有

關戰略合作的正式或具法律效力的協議。因此，戰略合作可能或可

能不會落實。倘本公司就戰略合作訂立任何正式協議，本公司將於

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作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華誼騰訊娛樂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侯偉文  

 
 
香港，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程武先生（  副主席）、袁海波先生（  首席執行官）  
獨立非執行董事：袁健先生、初育国先生、王宋宋女士及潘敏女士  


